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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政府 2017 年 1 月 31 日於內閣會議通過關於創設無償給付型獎學

金之日本學生支援機構法修訂案。除於該機構之目的與業務內容中加入「給

付型」字眼，更加入將成立給付型獎學金基金等內容。該獎學金將以學業成

績或課外活動等表現優異之高中生為頒發對象。該法案可望於本會期審議，

並盼能自 2017 年度開始實施。 

修訂案中更納入若學業成績不理想，或發生不適當行為時，「須返還給

付金」等項目。 

申請對象由高中學校推薦，以免納稅家庭為要件，渠達到一定的成績標

準外，並在社團活動中表現優異等之學生。給付金額依升學校別或有無宿舍

等，每月自 2 至 4萬日圓不等。 

實施初始之 2018 年度估計會有私立大學住宿生或來自兒童養育設施者，

共約 2,650 人受惠。 

有鑑於正式開辦為 2018 年度，計畫將於 2018 年春天起透過高中學校

針對高中二年級學生展開招募。 

日本文部科學省(教育部)預計於2017年度內制定提供予高中學校之推

薦資格標準指南。本修訂估計將花費約 210 億日圓預算，該機構將設置專

用基金，並於 2018 年度編列 70 億日圓預算，以提供實施初期計畫所需之

14 億日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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